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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  
 

 

校研〔2024〕11 号 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 2025年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

专项计划招生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《中北大学 2025 年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招生办

法》经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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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 2025 年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 

专项计划招生办法 

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

专项招生计划的通知》（教发厅[2021]2 号）及山西省教育厅 2025

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下达有关要求，为做好我校 2025 年科研

项目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科研博士计划）招生工作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科研博士研究生是满足学校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需

求、并以导师科研经费支撑研究生培养的新机制。该项工作由学

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组统一管理，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

财务部等部门成立专项计划招生工作组具体实施。 

省纪委监委驻中北大学纪检监察组负责招生工作监督，实行

责任追究制度。 

二、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

2025 年科研博士计划招生专业范围为《中北大学 2025 年学

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》、《中北大学 2025 年专业学位博士

研究生招生目录》中的专业，科研博士计划招生总人数按照教育

部下达我校的年度计划数进行。 

三、招生导师及学生申报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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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科研博士计划研究生招生导师与学生均实行申报制。 

2、招生导师申报招生专业（含学术学位型、专业学位型）

必须与我校招生目录公布的专业一致。 

3、招生导师申报条件及学生申报条件均与《中北大学 2025

年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条件相同。 

四、科研博士招生导师申报流程 

1、符合条件的导师填写《中北大学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专

项招生计划导师申报表》及《中北大学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专项

招生计划申报汇总表》并上交相关招生学院。 

2、相关学院对申报导师申报情况进行汇总，将汇总表报研

究生院。 

3、财务部按照申报导师授权的科研项目划拨第一年的培养

经费 4 万元。若导师最终未能招到学生，则原路退还导师培养经

费。 

4、研究生院根据导师申请科研博士计划情况、培养经费划

拨等情况确定招生导师名单并予以公示。 

五、学生申请流程 

所有科研博士计划考生报名前必须征得招生导师同意。考生报

名通知将于 2025 年 2 月-3 月于中北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。考生

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）博士研究生

报名信息采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，并按照相关要求缴纳报名费 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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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 

六、复试录取 

1、所有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均有资格进入复试。 

2、复试采用现场面试方式。 

3、复试内容包括学术水平考核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。

学术水平考核包括三部分内容：外国语（含听力、口语、专业外

语）、专业知识及综合能力，均采用面试方式进行，重点考核考

生的专业水平、已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能力、

科研创新能力和潜质、对本学科前沿领域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

况等，并进行专业外国语能力测试。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

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学习（工作）态度、

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。 

复试成绩按学术水平考核成绩计，满分为 100 分，其中外国

语 20 分、基础理论 40 分、综合能力 40 分。思想政治品德考核

结果不计入考生复试总成绩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。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

像，专家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，不得商议。音像资料、评分记

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学院科研科集中统一保管、备查，任何人

不得改动。 

4、科研博士计划招生复试由学院和导师商议组建考核专家

组。招生导师必须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复试，专家组由招生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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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组成，且应保证 5 人及以上；每组需另配备思

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人员 1 人，其应有思想政治工作经验，负

责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情况；每组配秘书 1 人，负责复试的记录

工作。 

5、按照招生导师的考生报名情况，以最终复试成绩择优确定

拟录取名单。复试百分制成绩不及格者，不予录取。未被报考导师

录取的考生可在所报专业内双向选择调剂其他导师。 

6、拟录取名单经学校审批后，由研究生院统一公示，公示期

10 天。5 月底前完成复试录取工作。 

七、奖助待遇 

2025 年招收的科研博士生在学业年限、毕业就业、学费缴纳

及奖（助）学金等方面政策待遇与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的博士生相

同，不再单独发放专项计划助研费。 

    八、其他 

1、科研博士研究生导师可以招学术学位博士，也可以招收

专业学位博士。专业学位博士可申请定向培养。 

2、原则上导师年度科研博士计划招生人数不超过 1 人。 

3、由申报导师自行组织科研博士计划研究生生源。导师按

照规定按时缴纳科研博士专项培养费，培养费每年 4 万元，学制

4 年，共计 16 万元。导师申报科研博士计划招生资格后，导师

可以选择一次性交清，或逐年划拨。逐年划拨的第二、三、四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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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培养费于每年 9 月底前由学校财务从导师授权的科研项目中

划拨。若导师中途放弃缴纳科研博士的培养费则在次年扣除导师

本人普通博士招生 1 个招生计划，且之前收取的科研博士培养费

不予退还。 

4、考生申请、资格审查、复试考核、监督管理等未尽事宜

均参照《中北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办

法》执行。 

5、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

 


